爱心医疗救助协议书
江西省革命老区爱心基金会（简称甲方）联合数家医院，开展爱心医疗救助活动，对全省城乡低保户、支出型贫困低收入家庭和部分优抚对象等贫困家庭中先心、风心病患者，免费实施手术治疗救助。为使活动顺利进行，甲方与受助患者监护人（简称乙方）签订协议如下：

   一、患者经甲方审定为救助对象后，凭《爱心医疗救助通知书》等证件材料入指定的定点医院享受免费手术治疗。医疗救助为一次性救助。
   二、甲方等部门单位承担受助患者全部住院治疗费用。如发现乙方虚假伪造行为，甲方有权追回全部治疗费用。乙方人员的交通费、陪护费和食宿费等自理。
   三、受助患者入院后，经术前检查不属救助病种或不适应手术治疗或手术治疗风险太大的，将取消手术治疗救助。

   四、治疗过程中，如发生医疗事故或纠纷，乙方与医院按照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协商处理。发生任何医疗意外，甲方均不承担法律责任。

   五、受助患者及家庭接受医疗救助后，有义务协助甲方做好爱心医疗救助活动宣传工作。

   六、资助机构不向患者家庭收取任何申请费用，受助人不属于资助机构利益相关方。
七、本协议于乙方收到《爱心医疗救助通知书》之日起生效。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Ｏ一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